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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妳家作的惡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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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克炎

社會的惡，分為幾個
方面，壹個是做壞事，
壹個是冷漠，壹個是相互
有害。有很多惡，很小，
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覺地作
著，惡化這個社會的生態。
多年前，某地法院壹
個退休副院長，找到我喊
冤，稱其兒子被公安部門
冤枉，希望我能夠輿論監
督壹下。
看著他憔悴的面容，
幽深空洞的眼睛，聽著他
顫抖的話語，可以感知他
內心的痛苦掙紮。盡管沒
有流眼淚，但是從他嘶啞
低沈的話語中，我知道，
他已經沒有眼淚流出來
了。此刻，他已經放下了
壹切，只是壹個父親。
那時候，都市報正在
興盛之中，還可以報道壹
些司法實踐過程中具體案
件的是非爭議，我正好做
了壹些此類的報道，被他
看到。他認為我是壹個敢
於說話的人，可以幫助他。
其實，他這是壹個誤解，
不是壹個記者是否敢於說
話，而是媒體所處的環境
是否可以這樣做。我所報
道的壹些冤案被糾正，是
環境和司法部門共同努力
的結果。可是老百姓只看

到了記者的名字。找我的
人很多，因此我已經有壹
些這方面的積累，與這些
人打交道也日漸熟練。
待他平靜下來，我輕
聲問道：”妳作為壹個曾
經的法院副院長，難道在
當地熟人還不夠多嗎？難
道在司法部門關系還難道
還不夠贏嗎？怎麽需要喊
冤呢？別人不說袒護妳，
可是也不至於故意制造妳
兒子的冤假錯案呀！“
他聽進去了，沈默了
壹會說道：”這個社會，
有壹個慣性的力量。公安
做了冤案之後，檢察院和
法院壹般都會過關，要去
完全糾正，難度很大。大
家都在壹個地方做事，不
會太認真，否則就是不給
面子，所以導致了我兒子
蒙冤。現在想來，我以前
做法官時，有些證據不是
很過硬的案子，也沒有太
認真，可能也給壹些人帶
來了不良影響。唉，真是
後悔也來不及呀！事情不
到自己身上，真還沒有這
樣深切的感受。“
我相信他是真誠的。
他也在這個社會中，做
了壹些惡，只是他沒有想
到，報應會落在自己兒子

身上。
有壹位母親，帶著 6
歲的孩子出門，不料將孩
子丟掉了，怎麽也找不到。
失去孩子的痛苦，誰都無
法承受。壹個家庭，幾乎
破裂。七八年過去了，不
到四十歲的她，變成了壹
個老太婆。後來，萬幸的
是，孩子找到了。孩子失
去家庭，流浪的過程，自
然十分淒苦，她聽得肝腸
寸斷：”要是熱心人能夠
給他壹碗飯吃，他該好多
了，要是有人早點仔細詢
問我家孩子，就可以免去
他的流浪之苦，早就回家
了呀。“
看到她對於社會提出
了要求，采訪結束以後，
在閑聊中我問道：”您平
時看到流浪漢，其中也有
流浪的小孩，是怎麽做
的？給他們吃飯了嗎？和
他們聊天詢問了嗎？“
她回答說：”我的孩
子沒有失蹤之前，我是不
理會這些人的。孩子失蹤
以後，見到流浪人中有小
孩子，還是要留意壹下，
但是也沒有十分熱心，說
起來還是聽冷漠的，是不
是，記者同誌？“
在長期的采訪中，遇

到很多當事人或者是當事
人家屬，在不停地埋怨別
人。比如在交通事故中，
別人沒有記住肇事車牌、
比如在遇到壞人作惡，別
人沒有及時見義勇為，比
如在城市噪音中，沒有人
及時投訴，比如老人倒下，
沒有人及時扶助等等。當
指責別人冷漠時候，很多
人自身就很冷漠。冷漠成
為社會的通病，也是壹種
惡，我們很多人，平時就
在有意無意之間，種下了
惡果，使得我們的社會冷
漠成風。最終，都是受害
者。
社會還有壹種惡，是
對於他人有害。壹些不文
明的行為，比如破壞環境，
制造噪音，售賣假冒偽劣
產品等等，司空見慣，人
人自危，相互提防，相互
指責。在這樣壹種不斷的
作惡中，社會生態更加惡
化。
若想社會變得更美
好，還是兩句老話：不以
惡小而為之。人人獻出壹
點愛，社會就變成美好的
人間。
通俗地說，把妳家作
的惡，領回家去！

農民維權 12 年未果背後是官員的嚴重失職

湖南省洞口縣桐山鄉
市坪村村民尹大明仍憂心
忡忡四處奔波，這個常年
在外上訪申冤的花甲老人
看起來形容消瘦，憔悴不
堪。目前這種居無定所、
入不敷出糟糕的生活狀
態，都源於 12 年前，家
門口旁壹座小型水電站—
龍井水電站的興建。尹大
明壹家生產生活更是受損
嚴重，不僅修建不久的新
房在水電站建成投產後，
出現地面開裂成為危房，
被政府勸說搬離，其年近
九旬的老母親甚至因此失
足墜河身亡。目前壹家老
小不得不長期租房租居
住，失去了家園。
12 年的時間，對於
人的壹生說長也長，說短
其實也不短。房屋成為危
房後，尹大明四處奔波維
護自己的權利，讓他想不
到的是，他後來還被當地
公安部門處理，在看守所
被關了 32 天。
從古至今，普通老百
姓的維權確實是難上加
難。尹大明的遭遇就充分

說明了這壹點。老百姓維
權何其難也，尹大明就是
典型的例子，從省會，到
首都，尹大明從壹個老實
巴交的農民，完成了成為
壹個專業上訪戶的“華麗
轉變”。
媒體披露此事之後，
當地公安部門與尹大明
“談判”過，拘留他32天，
按照每天 200 元的標準，
給他 6400 元的補償。然
而，對於是否拘留錯誤，
當地公安局避而不談。
既然給予補償，就證
明之前拘留尹大明是壹個
錯誤的決定。對於尹大明
而言，他要的並不是補償，
而是壹個公道。這個道理，
想必當地公安部門到現在
還沒有搞清楚。
12 年之久，當地政
府部門的領導換了壹屆又
壹屆，只有尹大明的問題
卻壹直原地踏步。當地政
府的領導，失職之責怕是
跑不掉了。國家有關部門
三令五聲要求，要重視農
民的生產、生活需求，這
樣的政策，在洞口縣，成

為壹紙空文。
農民的家園，壹是房
子，二是賴以生存的土地。
而對於尹大明而言，兩者
都成為空想，房子因建水
電站開裂變成危房，土地
因水電站截留河流得不到
灌溉。這無疑將尹大明這
個地地道道的農民推上了
絕路。
而據媒體公開報道，
龍井水電站董事長、股東
張先吉時任洞口縣電力公
司調度員，電站負責人也
是股東之壹的尹顯文時任
洞口縣桐山林場二工區主
任，另外還包括當時的部
分縣領導、縣屬各機關壹
些公職人員都集資入股。
國務院頒布的《國家
公務員管理條例》第三十
壹條明確規定：國家公務
員必須嚴格遵守紀律，不
得經商、辦企業以及參與
其他營利性的經營活動。
國家公務員有此違紀行
為，尚未構成犯罪的，或
者雖然構成犯罪但是依法
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
給予行政處分 ;違紀行為

情節輕微，經過批評教育
後改正的，也可以免予行
政處分。
在洞口縣，這樣的規
定依然成為空文，參股的
當地官員不僅沒有退股，
也沒有受到任何處罰。
水能載舟，亦能覆
舟。這樣的道理早在幾千
年前，我們的古人就深諳
其理。而作為人民當家作
主的現代社會，卻讓尹大
明這樣的基層人民 12 年
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洞口縣的領導想必知
道和理解水能載舟，亦能
覆舟這句話的含義，卻壹
直不履行，民輕，民重，
洞口縣領導心中的天平想
必不是平衡的。
尹大明為了自己的家
園已經維權堅持了12年，
難道當地領導還要尹大明
再堅持壹個、兩個甚至多
個 12 年？難道當地還有
出現更多的尹大明，事情
才能得到解決？我們拭目
以待。

      時下，“共享經濟”壹詞炙手可熱，
共享經濟的模式已深深影響著人們的觀念
和生活。比如，優步、滴滴快車已成為“共
享經濟”的壹個熱點。不少人挖空心思朝
這個“共享”熱點上靠，都想借助這個熱
點分壹杯羹。於是，打著“共享單車”旗
號的幾家單車經營企業高調熱鬧地闖進人
們的生活中。
       以 OFO 和摩拜兩家企業為龍頭的自
行車租賃企業打著“共享單車”的旗號，
引起市場的壹片炒作熱潮，引發市場湧入
至少 25 家類似的自行車租賃企業。
      在創業熱潮高漲，金融資本運作熱情
高漲的背景下，助推著“共享單車”這壹
概念的不斷膨脹。不少投資者以及營運者
參與其中，目的很簡單，都以盈利為前提，
不顧及其他，由此，這些單車租賃企業給
社會帶來諸多問題。
       給城市交通帶來更大的交通壓力，城
市變得更加擁堵；擁擠的城市中存放單車，
壓縮僅有的公共城市空間；自行車亂停亂
放，給城市管理者帶來管理問題等等。以
及由此產生的系列連鎖反應，比如，很多
人認為現代人的素質低下帶來諸多問題，
將所有責任都歸結為人文素質，顯然是在
為自己找借口。
       在這些自行車租賃企業並未出現之
前，城裏人的“最後壹公裏”接駁有很多
種方式，全國各地的城市裏井然有序。在
這些自行車租賃企業出現之前，湖南省的
株洲市率先在城市裏提供了由公共財政支
出的城市自行車租賃服務，辦卡登記即可
騎行，並存放到指定位置。隨後，長沙市
也推出了整潔劃壹的自行車租賃服務，停
放必須到指定的存放架，便於管理。
      這些單車租賃企業並不符合“共享經
濟”概念，只是壹家單車租賃企業。    
       “共享單車”的核心概念建立在公眾
的基礎之上，將大家的單車資源通過互聯
網平臺整合起來，將使用權暫時轉移，讓
資源利用最大化。比如滴滴快車才是真正
意義上的共享經濟範疇。滴滴快車將私家
車整合起來，提供出行服務，將城市出行
變得方便快捷。滴滴快車的“共享”的是
現有的私家車，總體社會資源並未新增。
並非新成立公司，集中新增車輛，那就變
成出租車公司了。
       我們來對比壹下膜拜單車的營運模
式，是否夠得上“共享單車”的概念？膜
拜單車只是借助了壹個智能手機 APP 平
臺，由投資人投資成立企業，並購買了大
批量的定制單車投放到每座城市中，供消
費者租賃使用。並不是“共享單車”倡導
的大眾參與，將大眾現有的單車通過使用
權轉移使用，將現有資源使用最大化的原
則。為此，現有的自行車企業的營運模式
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共享單車”模式。
       這些打著“共享單車”旗號入市的單
車租賃企業並非真正“共享”，為此，帶
來壹系列新的社會問題，這類企業所帶來
的社會影響以及為此支出的公共成本等
等，是不是有必要準許這樣的租賃企業存
在，存在的價值所在，如何運作？希望有
關部門引起高度重視，對這些企業的市場
準入進行科學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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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概念的“共享單車”
趕緊按租賃單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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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委幹部發公函求醫


